
东莞市公民办学校结对帮扶经费、民办中小学

扶持专项资金、东莞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

委托管理试点工作项目绩效管理

整改工作方案

根据东莞市财政局《关于 2019-2021 年东莞市东莞市公民办

学校结对帮扶经费、民办中小学扶持专项资金、东莞市义务教育

民办教育委托管理试点工作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通知》（东财函

〔20212〕1183 号）要求，因为东莞市东莞市公民办学校结对帮

扶经费、民办中小学扶持专项资金、东莞市义务教育民办教育委

托管理试点工作项目均已结项，后续不再安排资金，为下来做好

市教育局类似项目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，

特制订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强化项目统筹

加强预算项目立项前的统筹整合预算项目申报时统筹各科

室立项需求，对照已立项实施项目开展对比分析论证，厘清各自

指向，避免项目在扶持范围、扶持内容、产出目标上出现重复。

二、科学设置绩效目标

（一）明确绩效目标依据。制定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前要认真

梳理与项目相关的国家、省、市决策部署、政策依据、领导指示、

部门中长期规划、项目实施方案等，将其作为编报绩效目标的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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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依据。

（二）分解工作目标任务。要分解工作目标任务，逐层，明

晰绩效目标的各项构成。一是准确分析、归纳目标要完成的工作

任务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，形成清晰的总体绩效目标。二是对

照总体绩效目标，细化任务清单，分解、细化成具体的绩效指标，

其中涉及具体工作量、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数量、工作的时限

要求和质量标准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成本等内容细化成

产出类指标，通过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预期为社会和人民群众带

来的影响、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细化成效益类指标和满意度指标。

三是设置科学合理的目标值，既不盲目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目标，

也不为了完成任务故意设置已经达成或轻易可以完成的过低目

标。国家、省、市已有明确目标要求的工作，严格对照要求设置

绩效目标。

三、强化项目过程监管

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建设，强化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工

作。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和镇街教育部门力量，及时专项资金的

资金使用情况，针对专项资金使用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发现及时

解决，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。


